
臺北市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 

「我的優勢卡簡介及特殊教育資源結合」研習計畫 
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1.了解兒童我的優勢卡的內容及可能效益。 

          2.了解如何結合我的優勢卡和學前特教資源。 

          3.運用我的優勢卡支持兒童的自我表意權和接受優勢取向的服務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    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

   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南區特教資源中心。 

四、研習日期、時間、講師：  

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 

111.7.30  

星期六 

08:30~09:00 報到 

09:00~10:30 
我的優勢卡於學前階段的推動

的經驗和分享 

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

廖華芳 副教授 

10:30~10:40 休息時間 

10:40~11:10 
我的優勢卡結合於學前階段個

別化教育/轉銜計劃的實務建議 

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

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

盧明 副教授 

11:10~12:00 
我的優勢卡在學前特殊教育的

應用 

臺北市立大學 
特殊教育學系 
蔡昆瀛 教授 

12:00-12:10 分享和 Q&A 

廖華芳 副教授 

盧明 副教授 

蔡昆瀛 教授 

12:10 賦歸 

 

五、研習地點：線上研習 (Google Meet) 

六、參加對象：1.臺北市學前特殊教育班級教師、公私立幼兒園普通班教師及教保員。 

              2.其他對本研習主題有興趣之民眾(早療相關人員、家長等)。 

七、錄取人數：200 人。 

八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7 月 20 日（星期三）截止，請欲參與研習者務必上網報名，恕不接受臨

時線上報名。 

 



九、報名方式： 

1.教師/教保員/教保服務人員請於 111 年 7 月 20 日 (星期三)前，逕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自

行線上報名（http://insc.tp.edu.tw/index/DefBod.aspx）。若有研習相關問題逕洽研習承辦人：

謝淑珍，電話：86615183 轉 721。 

2.家長或其他人員請以線上表單報名，表單網址 :https://forms.gle/QHwX7CTtpvx7srUr6    

相關問題請逕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董小姐，電話: (02)2753-0855。 

十、錄取通知：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正確 e-mail 信箱，以便研習聯絡人寄發研習相關訊息；錄取通知

郵件將於報名截止日後適時寄發，或請自行上網查詢錄取情形。 

十一、錄取標準：於報名截止時間內，按報名資格條件及報名時間依序錄取至研習員額之上限； 

                保留錄取總人數之 1/4予參加對象 2 人員。 

十二、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報名本研習，且全程參與者核發 3小時特教研習時數。 

 

《備註》：  

1.錄取後將寄發線上課程及講義連結，報名時請務必留可通信的電子郵件信箱，以利當天課程進行。 

2.請錄取人員事先下載「Google Meet」並了解軟體操作(請確認鏡頭、麥克風是否能正常使用)， 

研習當日上午 8 時 20 分開放學員登入，課程開始逾時 20 分鐘，將不再開放學員進入，中途斷

線 15分鐘以上視為缺課，將不核予該場研習全部時數。 

3.因線上乘載人數限制，請錄取人員勿將研習連結提供給未報名或未錄取之教師(教保員)，以免影

響參加學員之權益。 

4、研習當日恕不接受臨時線上報名；請於開放報名區間內逕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自行報名

（http://insc.tp.edu.tw/index/DefBod.aspx），報名後請學校管理者完成"學校薦派作業"才算

報名成功。 

5、研習報名人數超過錄取人數時，將提前截止報名。 

6、參加研習人員完成線上簽到、退後，核予研習時數，如未簽到、退，恕不核予時數；若有代簽

情事且經查證屬實，被代簽者及代簽者均將取消研習資格且不核予時數，並函文所屬幼兒園依權

責妥處。 

7、研習結束 5日後，請自行上網查核時數，如有疑問請儘速來電確認。 

8、為利瞭解學員需求及規劃後續相關活動，請於研習結束後交回意見回饋單，謝謝！ 

9、報名參加研習人員之基本資料如有變更，請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自行確認及修正。如於承

辦人完成報名審核寄發錄取通知前，仍未更新或修正報名人員基本資料而不符參加研習之資格致

影響個人最終錄取結果者，恕承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，亦不得要求重新錄取。 

10、研習登入或課程內容有疑問請寄信至 sser706@gmail.com 或洽詢 86615183#721 謝老師。 


